拟审批意见
	项目
名称
	鹤岗市废旧锂电池循环利用项目

	建设
地址
	黑龙江省鹤岗市南山区广亿木业南侧

	建设
单位
	黑龙江产链金属制造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黑龙江能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概况
	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项目总占地面积17543.5m2，分为两期建设，一期建设一条废旧锂电池处理生产线，废旧锂电池年处理量为6000t（其中废旧三元锂电池为5000t/a、废旧磷酸铁锂电池为1000t/a）；二期分别在厂房中建设五条生产线，分别为3条废旧正极片处理生产线和2条废旧负极片处理生产线。废旧三元锂电池正、负极片总年处理量均为6000t。（项目不考虑《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GB38031-2025）中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的新增组分，涉及新增组分内容，另行环评）。冬季三个车间采用电取暖供暖。总投资为19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135.5万元。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一、施工期
（一）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扬尘
（1）所有来往施工场地的多尘物料均应用帆布覆盖，工程弃土等运输采用密闭运输车辆。
（2）运输道路应当及时洒水，保持湿润。
（3）应定期清扫施工场地减少扬尘产生量。
采取以上措施后，可以有效减少粉尘产生量，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的无组织排放限值。
2、施工机械废气
施工废气主要来自施工机械驱动设备的废气、运输车辆尾气，主要污染物是NO2、CO，由于运输车辆为流动性的，施工机械较为分散，数量较少，废气产生量有限，对施工区域局部环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该类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是暂时的，施工结束后，施工机械废气影响随即消失。
（二）水染防治措施
施工时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期外运清掏、不外排；工地施工废水应设置废水沉淀池处理，沉淀池处理后用于洒水降尘和施工回用水。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设备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加强它们的检修与维护，使之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装卸车辆等进出场地应限速、禁鸣。
建设单位应通过合理安排施工运输路线，运输车辆路线尽量避开人群集聚地区。
2、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强噪声设备同时施工、持续作业；夜间（22：00以后）禁止进行高噪设备施工作业，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3、降低人为噪声
机械设备等在装卸过程中，应尽量避免碰撞，以减少噪声的产生；尽量少用哨子指挥作业。
（四）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施工期的固废主要为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生活垃圾收集后统一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建筑垃圾及时清运至市政指定的倾倒地点。
（五）生态防治措施
施工期间各种施工噪声增多，施工造成空气中扬尘增加以及施工人员活动频繁等因素影响，会对施工场地周围的野生动物造成一定的干扰，本工程施工所在地及周边大都为农田，受人类活动影响，野生动物种类及数量很少，主要以田鼠、麻雀、喜鹊等，施工活动对野生动物产生的影响很小。
二、运营期
（一）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一期工程
厂房1#废旧锂电池处理生产线：电池拆解产生的颗粒物，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处理；烘干过程产生的氟化物和非甲烷总烃，收集后通过“碱液喷淋+除雾装置+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电池破碎、分选等产生的颗粒物、镍及其化合物、钴及其化合物和锰及其化合物等通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与拆解、烘干工序共用1根15m排气筒排放。包装等产生的颗粒物在落料口设置负压装置+布袋除尘器，袋口紧贴落料口，落料口粉尘沉降在布袋除尘器内。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生产工序产生的有组织颗粒物、镍及其化合物、氟化物、非甲烷总烃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排放限值。有组织锰及其化合物、钴及其化合物满足参照的《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及修改单中表3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由于锰及其化合物、钴及其化合物排放限值在《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和行业标准中都没有，项目参照《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及修改单中排放限值予以控制）。
厂区内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排放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中A.1排放限值要求。无组织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危险废物贮存库产生的少量非甲烷总烃，采取集气罩+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排放。非甲烷总烃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有组织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标准限值要求；厂区内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排放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中A.1排放限值；厂区外非甲烷总烃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非甲烷总烃周界外浓度最高点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2、二期工程
厂房1#新增的正极片处理生产线，破碎、分选等产生的颗粒物通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与废旧锂电池处理生产线共用1根15m排气筒排放。厂房2#正极、负极片处理生产线，破碎、分选等产生的颗粒物通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共用1根15m排气筒排放。厂房3#正极、负极片处理生产线，通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共用1根15m排气筒排放。包装等产生的废气在落料口设置负压装置+布袋除尘器，袋口紧贴落料口，落料口粉尘沉降在布袋除尘器内。项目生产工序产生的有组织颗粒物、镍及其化合物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排放限值。有组织锰及其化合物、钴及其化合物满足参照的《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及修改单中表3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由于锰及其化合物、钴及其化合物排放限值在《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和行业标准中都没有，项目参照《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及修改单中排放限值予以控制）。
（二）水污染防治措施
生活污水排入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喷淋废水通过厂区内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回用于喷淋。本项目建设污水处理站一座，建筑面积180m2，设计水处理能力5m3/d。污水处理采用“调节池+混凝沉淀+砂滤”处理工艺，可以满足本项目废水处理要求。本次评价认为项目废水达标排放后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不会改变纳污水体的环境质量功能。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噪声主要来自撕碎机和滚筒筛分机等设备，其噪声值约为70-85dB（A），选用低噪声设备、定期维护、厂房隔声、合理布局，进出车辆采用加强管理、设置禁鸣、限速标识等防治措施从源头控制噪声污染。
经预测，厂界昼间噪声预测值在19.28dB(A)～25.33dB(A)之间，夜间噪声预测值在19.28dB(A)～25.33dB(A)之间，厂界北侧、东侧和南侧昼夜间噪声预测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厂界西侧昼夜间噪声预测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要求。
（四）固体废物治理
废旧锂电池电解液、废棉花、喷淋沉渣、废活性炭、废石英砂、废机油、废布袋、含油污泥和污水处理站污泥暂存在危险废物贮存库，定期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一期）布袋除尘器收集的除尘灰、二期（正极片处理生产线）布袋除尘器收集的除尘灰、二期（负极片处理生产线）布袋除尘器收集的除尘灰随产品外售。生活垃圾由垃圾桶集中收集，由市政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经过上述措施处理后，项目产生的各类固体废弃物均得到合理处置，不会产生固废二次污染，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
（五）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采取源头控制、分区防控、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等污染防控对策。地下水污染防渗分区包括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简单防渗区。其中危险废物贮存库、车间、污水处理站、初期雨水池、事故水池为重点防渗区；原料库、成品库、一般固废贮存库为一般防渗区；办公楼为简单防渗区。
根据《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164-2004）、《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 819-2017）、《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废弃资源加工工业》（HJ 1034-2019）中的相关要求，在厂外设置1座监测井，对地下水水质进行监控。
（六）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对土壤可能产生影响的途径主要为生产过程或者事故情况下，会有部分污染物随着进入土壤。一方面定期检查环保措施，破损及失效及时更换，另一方面对车间区域采用防渗措施，项目固体废物不会随意堆放，危险废物存于危险废物贮存库，该危险废物贮存库将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进行防渗设计，处置后对土壤影响较小，可以从源头上控制对土壤的污染。
（七）生态污染防治措施
运营期厂区设置绿化带，主要种植乔木、灌木、花卉及草，可以有效减缓对区域生态的影响。
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附录 B识别出项目所涉及的环境风险物质主要是废机油、废旧锂电池电解液、镍及其化合物、钴及其化合物、锰及其化合物和铜及其化合物等。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169-2018），环境风险潜势为I。经过对项目主要危险物质及分布情况、可能影响环境的途径分析后，针对项目可能带来的风险，提出以下防范措施和事故应急措施：
1、防范措施和监控要求
（1）在厂区施工及检修等过程中，应在施工区设置围挡，严禁动火，如确需采取焊接等动火工艺的，应向公司申报，经批准、并将车间内的其他生产装置停产后，方可施工；施工过程中，应远离原料库、产品库；远离物料输送管线、廊道等设施，防止发生连锁风险事故。
（2）各类物质分类贮存，易燃易爆物质远离火种，相互接触可能发生反应的化学品应单独放置；易发生伴生/次生反应的物质需根据各自的物质特性进行单独存储。
（3）强化车间生产风险防范。按照规范要求配置足够的自动控制等风险防范措施，加强安全环保管理，降低事故连锁效应和重叠继发事故的危险性。
（4）各废气处理设施一旦发生事故，应立即启动应急程序，及时检修，避免废气未经处理就对外排放。同时使用的活性炭或者布袋除尘器应定期更换，避免吸附效率和除尘效率的下降。
2、减缓措施
（1）密闭空间内发生的泄漏等突发环境事故引发的大气污染，首先应通过车间内废气处理措施予以收集。
（2）敞开空间内的泄漏事故发生时，应首先查找泄漏源，及时修补容器或管道，以防污染物更多的泄漏；为降低物料向大气中的蒸发速度，可用泡沫或其他覆盖物品覆盖外泄的物料，在其表面形成覆盖层，抑制其蒸发，以减小对环境空气的影响。极易挥发物料发生泄漏后，应对扩散至大气中的污染物采用洗消等措施，减小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3）火灾、爆炸等事故发生时，应使用水、干粉、泡沫或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尽可能减少次生/伴生污染物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公众参与情况
	已开展

	建设单位或地方政府所作出的相应环境保护措施承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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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名称
	鹤岗市坦鑫洗煤厂项目

	建设
地址
	黑龙江省鹤岗市兴安区红旗镇峻丰村

	建设
单位
	鹤岗市坦鑫煤炭销售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
	黑龙江环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
概况
	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占地面积45000m2，项目场址现状占地类型为工业用地。新建1条跳汰法原煤洗选生产线，1条矸石洗选生产线，厂区内设有生产生间、综合用房、原煤堆放库、精煤堆放库中煤堆放库、矸石堆放库等。项目建设完成后年洗选原煤30万吨，年洗选矸石5万吨。项目年工作300天，1班制，每班8小时。项目总投资为1200万元，环保投资为53.5万元。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一、施工期
施工人员进入到现场后，在建设临时设施后，应设置沉淀池等处理设施，施工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不外排；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排入现有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不外排。施工期采取设置围挡，使用商品混凝土；粉性物料集中地点存放并加盖苫布等措施；干燥天气应经常性给沙堆洒水，保持沙堆一定的湿度，减少起尘量。施工期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严格执行施工噪声管理的有关规定；尽量采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和噪声低的施工方法；作业时在高噪声设备周围设置屏蔽；加强运输车辆的管理，建材等运输在白天进行，并控制车辆鸣笛，禁止22：00-6：00时间段内运输和施工。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送往环卫部门指定的地点处置；其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及时清运至指定地点处置，防止建筑垃圾对外环境的影响。加强管理及施工人员生态保护意识教育，施工期间，严格落实各项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二、运营期
（一）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物料堆放粉尘
项目原煤堆放库、中煤堆放库、矸石堆放库为钢结构全封闭厂房、无组织粉尘在车间内自然沉降，通过对场地硬化、设置喷淋设施等，并定期打扫车间地面，保持地面清洁，粉尘排放可以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标准要求。
2、原料运输和转运扬尘
[bookmark: _GoBack]项目原料在生产车间运输和转运过程会产生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厂区内生产车间与各堆放库之间设置全密闭式输送通廊，通过输送机运输物料，物料装卸在全密闭厂房内进行，物料在输送和装卸时进行洒水降尘；同时减小输送高度，并对厂区地面进行硬化，在认真落实上述措施的基础上，粉尘排放可以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标准要求。
3、道路运输扬尘
项目原料和成品运输会在厂内产生一定量的无组织扬尘，在运输过程中采取加盖苫布、洒水降尘、控制车速经过敏感地段时减速慢行的方式控制粉尘的排放；同时对厂区地面进行硬化，企业加强管理，禁止车辆超载、超速。在认真落实上述措施的基础上，粉尘排放可以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标准要求。
（二）水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原煤洗选废水、煤矸石洗选废水、车间冲洗废水、洒水降尘水、压滤机清洗废水、车辆冲洗废水以及初期雨水。其中生活污水排入厂区内防渗旱厕，定期清掏，外运堆肥不外排。原煤洗选废水与煤矸石洗选废水经浓缩、压滤后，全部回用于洗煤工序，实现闭路循环，实际上水的消耗量只是产品带走的水与少量蒸发损耗的水。车间地面冲洗废水排入循环沉淀池，经浓缩机处理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厂区洒水降尘用水全部蒸发损耗，不外排。压滤机清洗废水排入循环沉淀池，经浓缩机处理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车辆冲洗废水通过排水管道排入循环沉淀池，经浓缩机处理后回用于生产，不外排。收集后的雨水导入初期雨水收集池，沉淀后用于厂区洒水抑尘，不外排。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设备噪声，通过隔声、减振管理，厂界噪声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四）固体废物治理
[bookmark: _Hlk194313027][bookmark: _Hlk194313193]项目职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由市政部门统一处理；维修、养护设备产生的废矿物油桶装收集，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点，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维修、养护设备产生的废弃含油抹布及劳保用品，暂存于危险废物贮存点，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沉淀池、雨水收集池沉渣回收晾干，集中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五）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采取源头控制、分区防控、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等污染防控对策。地下水污染防渗分区包括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简单防渗区。
1、重点防渗区
循环沉淀池、初期雨水收集池、煤泥暂存池、浓缩机和事故浓缩机所在位置车间地面采取重点防渗措施。采取等效粘土防渗层Mb>6.0m，K>1×10-7cm/s或2mm厚高密度聚乙烯，或至少2mm厚的其他人工材料，K≤1×10-10cm/s，液态危废采用专用容器收集，下设金属托盘，并设置备用收集空桶，危险废物贮存点四周设置防泄漏围堰（高度不低于15cm）。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重点防渗区要求。
2、一般防渗区
原煤堆放库、中煤堆放库、矸石堆放库、生产车间地面采取一般防渗措施。采取底层粘土夯实，混凝土面层，防渗层Mb>1.5m，K<1×10-7cm/s，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一般防渗区要求。
3、简单防渗区
厂区内综合用房采取简单防渗措施，防渗层为水泥地面硬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简单防渗区要求。
（六）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1、控制本项目“三废”的排放。大力推广闭路循环、清洁工艺，以减少污染物质；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数量和浓度，使之符合排放标准和总量要求。
2、为了防止项目对当地的土壤产生不利影响，建设单位采取防渗措施，具体如下：项目厂区采取“分区防渗”的原则，循环沉淀池、初期雨水收集池、煤泥暂存池、浓缩机和事故浓缩机所在位置车间地面为重点防渗区，原煤堆放库、中煤堆放库、矸石堆放库、车间地面为一般防渗区，综合用房为简单防渗区，进行一般地面硬化。
3、加强占地周围的绿化，种植具有较强吸附能力的植物为主。
4、为进一步减少企业生产过程中对区域土壤环境的影响，提出以下建议：
（1）健全环境管理制度
加强污染防治工作，保证设施正常运转，同时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如遇到环保设施不能正常运转，企业应立即停产检修。
（2）定期进行环境监测
建设单位应定期对周边环境敏感区域中的土壤进行特征污染物的监测，掌握区域污染变化趋势。加强厂区及周围的绿化，合理配置指示性植物。
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结合项目选煤规模及特点和环境状况，项目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原煤堆自燃事故、废水处理设施泄漏事故、废矿物油泄露事故、煤尘爆炸事故。
（1）原煤堆放库自燃：在堆放过程中，采取夯实、碾压及稳定堆置等措施，要做好巡查工作，以保证正常、安全、有序的生产。
（2）废水处理设施泄漏事故：设置防渗事故水池，做好检查工作，以保证正常、安全、有序的生产。
（3）废矿物油泄露事故：应安排专人定期检查油桶包装情况，采用堆码试验、跌落试验、气密试验和气压试验等检验标准进行定期检验，危废贮存点专人管理，建立物料台账。危废贮存点按照重点防渗要求防渗。运输包装件严格按规定印制提醒符号，标明危险品类别、名称及尺寸、颜色。运输时合理规划路线，需尽量避开环境敏感点，运输车辆应配备应急响应消防器材，告诉运输人员有关运输物质的性质和事故应急处理方法，确保在事故发生情况下能事故应急，减缓影响。
（4）煤尘爆炸事故：要加强对厂内除尘通风设备的维护，使之保持完好状态。相关负责巡查人员在日常安全监察中重点加强对各主要产尘点的监察。并定期进行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厂区内严禁吸烟，电气焊作业时必须预先采取清扫、洒水等降尘、除尘措施。作业场所定期清扫、冲洗制度。要求所有作业场所随时保持清洁，防止积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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